附件2：

宁波市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应用场景建设指南

	序号
	应用场景名称
	场景描述

	1
	研发设计(X)
	应用三维设计、PDM/PLM等软件，开展产品设计数据结构化管理与数据共享，实现产品设计流程、结构的统一管理，并建设产品设计标准库、组件库或知识库，集成产品设计信息于产品数字化模型中，实现产品设计数据的唯一性，以及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间的信息交互和并行协同。

	2
	生产计划（N）
	通过MES或APS等信息系统，开展具有约束条件的主生产计划和物料需求计算，实现车间生产计划的自动排产。

	3
	生产监控（N）
	应用物联网等技术，开展生产过程中关键信息（关键物料、设备、人员）的自动采集，实现设备、工序、产线、车间、工厂等递进层级的生产过程实时监控。

	4
	生产作业（N）
	通过MES系统，集成物联网、大数据等技术，实现生产成本、交期或订单执行进度的可视化，以及对设备的高效巡检或异常报警等。

	5
	质量控制（N）
	应用智能（在线）检测装备和技术，开展关键环节产品质量的在线检测与统计分析，并通过关键信息的自动采集以及MES或QMS等信息系统，实现产品质量全过程精准追溯。

	6
	仓储物流（N）
	采用条形码、二维码、射频识别等技术统一条码管理标识货物，并应用MES或WMS等信息系统，实现物料自动出（入）库与库位管理。

	7
	采购供应（N）
	通过信息化系统，开展供应商管理与采购计划制定，实现采购过程管控、供应商综合评价，以及与销售、财务的协同。

	8
	营销管理(X)
	应用信息化系统，采用大数据技术，开展客户信息挖掘分析、构建用户画像，实现客户精细化管理和精准销售计划的制定。

	9
	产品服务(X)
	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，开展产品售后服务数字化管理，并与相关业务实现数字化协同，以及在智能产品中应用数据实现数据增值服务。

	10
	业务协同(X)
	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，实现关键业务客户、上游供应企业或合作伙伴之间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、订货业务、物流仓储、财务结算等协同管理。


备注：鼓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新的环节或场景

